
关于开展推荐教育部“最美高校辅导员”“最美大学生”推选展示活动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，以我省获批教育部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地区为契机，引领高校辅导员和大学生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，始终忠于党、忠于国家、忠于人民、忠于社会主义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“最美高校辅导员”“最美大学生”推选展示活动的通知》（附件1）要求，委厅决定在全省高校开展教育部“最美高校辅导员”“最美大学生”推荐遴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推选时间
即日起至2026年3月13日。
二、推选数量
根据教育部通知精神和坚持培优选优、宁缺毋滥原则，委厅将择优向教育部推荐“最美高校辅导员”候选人6名、“最美大学生”候选人6名。
各高校可在校内选拔的基础上，每类推荐1名候选人。如无合适人选，可不推荐。
三、推选条件
（一）“最美高校辅导员”推选条件
除符合教思政厅函〔2026〕2号附件1中的“最美高校辅导员”推荐条件外，还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1.优先条件。在委厅组织的推荐遴选活动中，符合以下情形的，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：历届湖南省高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项目主持人；历届湖南省高校辅导员综合发展工作室主持人；历届“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”（含提名）、“湖南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”（不含提名）；历届全国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决赛二等奖或骨干提升训练营“特别表现”奖及以上奖项的选手；历届湖南省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（含示范观摩活动）决赛一等奖及以上奖项的选手。 
2.限制条件。公办高校推选的候选人必须为编制内配备的一线专职辅导员。
3.禁止条件。未担任校级及以上辅导员工作室（含辅导员综合发展工作室）主持人的，不得参加推荐遴选。
（二）“最美大学生”推选条件
除符合教思政厅函〔2026〕2号附件2中的“最美大学生”推荐条件外，推荐对象应为历届全国“大学生年度人物”、历届湖南省高校“最美大学生”或“年度影响力大学生”以及其他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获得者。
四、工作程序
（一）校级推荐。各高校党委要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程序、严守标准，切实履行好审核职责，确保推荐人选和推荐内容真实可靠。要组织开展校内遴选，确定拟推荐人选，并在校内公示5个工作日。
（二）委厅遴选。委厅组织评审，综合考量后确定我省向教育部推荐的正式候选人名单。
（三）结果报送。推荐教育部的正式候选人名单报委厅主要领导同意，并在教育政务内网公示无异议后，按教育部要求报送相关材料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严格把关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把此次推选作为加强本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。要对候选人选的政治表现、师德师风（或品德修养）和事迹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核。
（二）材料规范。各高校按要求报送以下材料：
1.纸质材料。一式五份，用牛皮纸档案袋装好（每一个具体类型一袋，袋子正面贴报名表首页），包括报名表（附件2、3）、个人事迹材料、推选汇总表（附件4）和支撑材料（证书复印件等）。
2.个人事迹材料。以第三人称撰写，字数控制在3000字以内，标题要凝练概括候选人选事迹。
3.电子档材料。报名表、个人事迹材料、电子版照片、汇总表和有关支撑材料等。每校推荐材料电子版应分别打包成压缩包，电子邮件标题统一命名为：“湖南省推荐最美人物+高校名称”；压缩包分别命名为：“最美高校辅导员+姓名”或“最美大学生+姓名”。
4.照片要求。需提供电子版正面免冠白底证件照（1寸2.5*3.5cm，413*295像素）和生活照各1张（“最美高校辅导员”候选人选报送的生活照要求像素不小于1024*768，大于200KB不超过5MB；“最美大学生”候选人选报送的生活照要求横版照片，像素不小于1024*768，大于2M不超过10M），格式为JPG。
（三）按时报送。各高校请于2026年3月9日17:00前将纸质材料邮寄或送至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（省教育厅思政处），同时将电子档材料同步发送至指定邮箱。纸质材料以寄达或送达时间为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（省教育厅思政处）刘教杰、刘炼鑫，0731－85715329、17307320326；邮箱hnsztsgc@163.com；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二段238号教育厅办公楼901室, 邮编:410016。

附件：1. 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“最美高校辅导员”“最美大学生”推选展示活动的通知》（教思政厅函〔2026〕2号）
2.湖南省高校推荐“最美高校辅导员”报名表
3.湖南省高校推荐“最美大学生”报名表
4.推选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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